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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的通知

财办资环〔202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经研究，2021年拟支持地方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和范围

　　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和《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中央财政主要支持对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生态受益范围较广的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等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事项。2021年重点支持

“三区四带”重点生态地区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突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撑，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

　　二、申报内容和程序

　　（一）各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申报项目必须围绕国家重点区域开展，体现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并由省

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组织项目申报。

　　（二）申报项目实施方案要科学可行，要与其他项目规划衔接，避免项目交叉重复，明确地方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入的渠道

和额度。中央财政资金不得安排用于以下方面支出，包括：有明确修复责任主体的项目；生态受益范围地域性较强、属于地方财政

事权的项目；不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国家管控要求的项目；涉及审计、督察发现问题未有效整改的项目；生态保护修

复主体功能不突出，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不强的项目；生态修复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工程措施对生态系统造成新的破坏可

能性较大，工程技术不完善等条件不成熟的项目；公园、广场、雕塑等旅游设施与景观工程建设项目；忽视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和自

身恢复能力，工程措施人工干预过多的项目；华而不实的“盆景”工程等。

　　（三）2021年3月24日前，由省级人民政府或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由省级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合行文报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申报文件应附实施方案、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平面规划图等（含全部

电子文档）。

　　（四）各省择优选择一个工程项目申报，申报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对超过申报项目数量或逾期申报的项目均视为

无效项目。中央财政支持项目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公开择优确定，每个项目中央财政奖补不超过2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属于中央与

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的重点生态地区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已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渠道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三、工作要求

　　（一）建立完善省级政府统筹、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各地要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职能界限，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要求，统筹考虑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生态系统的关联性、自然生态要素的综合性，对相互关联的

各类自然生态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实现山上山下同治、地上地下同治、流域上下游同治。

　　（二）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各地要强化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合理测算工程项目预算，科学设定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和分年

度绩效目标，加大投入力度，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同时，要充分考虑财力可能，避免过度

修复和形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三）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开展工作。各地省级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和

疫情防控需要，严格落实当地疫情防控规定，采取灵活、适当方式，开展项目编制、遴选、上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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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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